锡科协学字[2009]37号
关于开展二○○九年度“ 厂会协作”活动

立项工作的通知
市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、促进会、联合会），高校科协，企业科协，各市（县）、区科协：
为充分发挥各级科协组织的科技智力优势，更好协助企业开展科技创新，二○○九年度的“厂会协作”活动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以“百名专家民企行”为主题，以促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，努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、先进技术的转化，为保增长、促发展服务。现就本年度“厂会协作”活动立项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协作内容
    各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、促进会、联合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,各市（县）、区科协和学会，可参照下列内容与企业或农业生产领域单位协商，确定厂会协作项目或课题：
    1．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，攻克技术难题或开发与推广新技术、新产品；
    2.帮助企业改进生产技术、工艺，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或帮助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出谋划策；
    3.帮助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；
    4.帮助企业分析情况和问题，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；
    5.帮助企业培训人才，提高劳动者素质；
    6.有关农业先进技术成果的示范、推广和运用及农业技术难题的攻关。
二、协作方式

各级科协组织根据自身专业特点，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，找准需帮助解决难题的切入点，以签订项目（课题）协作协议书并开展实施为主要形式。
    1．甲方应是市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、市（县）区科协及学会等，乙方应是企业或按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等；
2．以项目协作为基础，协作内容应具体，便于操作。

三、立项申报
1．凡确立的厂会协作项目，应由协作双方签订《江苏省厂会协作协议书》（附件1），明确协作内容、达到指标、各方责任与权利、完成时间等，并由双方责任人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2．市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部分大型企业科协项目协议书副本报无锡市科协备案，各市（县）区科协要将本地项目协议书副本汇总后报市科协学会部。

四、项目结报
    1．各级科协对厂会协作项目及时了解进展情况，并检查督促，做好工作协调，协助解决具体问题。
2．项目完成后，由协作单位双方联合填写《江苏省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奖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并与工作总结报无锡市科协学会部。

3．无锡市科协根据协作项目、总结和其他材料组织验收评估。

    4．年度内将对厂会协作工作进行表彰。表彰设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奖、厂会协作优秀组织奖两个奖项（见附件3）。

五、有关要求
1．指标任务：市（县）、区科协（含所属学会）要求申报完成10项以上，市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和高校科协至少申报完成1项。

2．申报时限：厂会协作项目立项，请填写《江苏省厂会协作协议书》（附件1），于2009年7月31日前报市科协学会部。优秀厂会协作项目申报，请填写《江苏省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奖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2009年9月31日前上报市科协学会部。(以上含电子文档)

3. 各单位要对所报项目开展跟踪管理，加强领导和协调，确保所立项目按时完成。在实施此项工作中，鼓励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，建立“优势互补，互惠互利”的协作关系，鼓励智力、技术和成果入股并参与收益分配，以更好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。

4. 对按要求申报的立项项目，经评审确定后将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资助。所资助的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用于参加项目实施科技人员的技术服务补贴。

附件： 
1、江苏省厂会协作协议书
2、江苏省厂会协作优秀项目申报表

3、无锡市“厂会协作”优秀组织奖、优秀项目奖评选标准
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 无锡市经济贸易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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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编号                 
江苏省厂会协作协议书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
    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    制
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
	协作项目名称
	

	项目简介：


	甲乙双方协议内容：


	

	附件：


	验收方式：

	联系人
	甲方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
	乙方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协
议
单
位
盖
章
	甲方代表人：    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乙方代表人：    （签字）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协议书一式三份（甲方、乙方、市科协各一份）；需用WORD格式制表打印
附件2

统一编号
江苏省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奖申报表
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完成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荐单位：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（盖章）
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 
       江苏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   制
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
填  表 说　明

1、本申报书须一式三份（含附件），申报单位为厂会协作双方单位，封面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2、市级学会推荐单位为市科协或市经贸委、市发改委。

3、“项目说明”一栏主要填写项目来源、立项目的、其他合作单位、有无列入其他项目计划、是否申报或已获其他成果奖以及项目对行业、企业发展、学会（含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）工作促进作用等情况。

4、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”一栏需写明项目经费投入数与项目完成以来增加效益数，以及项目可能使用期限、推广价值与社会效益等。

5、“学会承担的主要职责及发挥的作用”一栏需说明学会（含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）在项目中承担的职责及对项目发挥的作用，该项是厂会协会优秀项目的评审标准之一。
	项目名称
	

	申报单位
	　　　　单　位　全　称
	联系人
	　电　话

	
	
	
	

	
	
	
	

	主要完成人
	姓　名
	　单　位　及　职　务
	职　称
	　项目任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项目说明：

	项目理论、技术创新程度：

	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：



	学会承担的主要职责及发挥的作用：

	附件资料：

	推荐单位意见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　    月      日

	审核意见：

年　     月      日


附件3

无锡市“厂会协作”活动优秀组织奖、优秀项目奖评选标准

    1、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奖：评选对象为开展项目协作的双方单位。项目应具有较高科技含量，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申报评奖。本奖设厂会协作优秀项目一、二、三等奖。评选标准是：

    一等奖：协作项目在理论上、技术创新上属省内同专业领先水平，对促进行业的科技进步和对我市的经济建设有重大作用，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明显（年新增效益300万元以上）；

    二等奖：协作项目在理论上、技改上属我市先进水平，对促进企业的科技进步和我市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，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（年新增效益100万元以上）；

    三等奖：协作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技术水平，对企业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明显（年新增效益30万元以上）。

   2、江苏省厂会协作优秀组织奖：评选对象为市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、市（县）区科协等单位。评选标准是：积极组织开展厂会协作工作，认真履行督促、检查、指导、协调职能、所组织和管理的厂会协作项目取得了明显效益，成绩显著的单位。

3．优秀项目奖由协作单位双方联合填写《江苏省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奖申报表。（附件2），其中对经济效益牵涉到双方之外的用户，应有用户证明材料。对技术水平或开发的产品填补国内外、省内外空白的应有有关部门的查新或鉴定报告。优秀组织奖在组织厂会协作项目取得了明显效益，成绩显著的单位中评选。

4．对评选出的厂会协作优秀项目和优秀组织单位，由市科协、市经贸委和市发改委联合颁发奖励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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